
適用於主板及創業板上市發行人

股份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

截至月份（日╱月╱年）：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呈交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I. 法定股本變動

1. 普通股

(1) 股份代號： 1108 說明： H股

面值 法定股本
普通股數目 （請註明貨幣）（請註明貨幣）

上月底結存 250,000,000 人民幣1元
人民幣

250,000,000元

增加╱（減少） 沒有 沒有
（      ）

本月底結存 250,000,000 人民幣1元
人民幣

250,000,000元

(2) 股份代號 不適用 說明： A股

面值 法定股本
普通股數目 （請註明貨幣） （請註明貨幣）

上月底結存 309,797,391 人民幣1元
人民幣

309,797,391元

增加╱（減少） 沒有 沒有
（      ）

本月底結存 309,797,391 人民幣1元
人民幣

309,797,3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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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先股

股份代號： 說明：

面值 法定股本
優先股數目（請註明貨幣）（請註明貨幣）

上月底結存

增加╱（減少）
（      ）

本月底結存

3. 其他類別股份

股份代號： 說明：

其他類別 面值 法定股本
股份數目 （人民幣） （人民幣）

上月底結存

增加╱（減少）
（      ）

本月底結存

本月底法定股本總額（人民幣） 559,79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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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已發行股本變動

普通股數目 其他類別
(1) (2) 優先股數目 股份數目

上月底結存 250,000,000 309,797,391 不適用 不適用

本月增加╱（減少）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本月底結存 250,000,000 309,797,391 不適用 不適用

III. 已發行股本變動詳情（不適用）

股份期權（根據發行人的股份期權計劃）（不適用）
股份期權計劃詳情，包括股東特別
大會通過日期（日╱月╱年）
及可發行股份類別

本月內變動 本月內因此發行
的發行人新股份

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能
發行的發行人新
股份數目授出 行使 註銷 失效

1.

（  ╱  ╱    ）
股

（註1）

2.

（  ╱  ╱    ）
股

（註1）

3.

（  ╱  ╱    ）
股

（註1）

總數A.（普通股）
（優先股）

（其他類別股份）
本月內因行使期權所得資金總額（請註明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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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發行將予上市的發行人股份的權證（不適用）

權證說明
（到期日 — 日╱月╱年） 面值貨幣 上月底面值 本月內已行使 本月底面值

本月內因此發行的
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
行的發行人新股份

數目

1.

（  ╱  ╱    ）
股份代號（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如適用）
（日╱月╱年） （  ╱  ╱    ）

2.

（  ╱  ╱    ）
股份代號（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如適用）
（日╱月╱年） （  ╱  ╱    ）

3.

（  ╱  ╱    ）
股份代號（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如適用）
（日╱月╱年） （  ╱  ╱    ）

4.

（  ╱  ╱    ）
股份代號（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如適用）
（日╱月╱年） （  ╱  ╱    ）

總數B.（普通股）
（優先股）

（其他類別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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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票據（即可轉換為將予上市的發行人股份）（不適用）

類別及說明 發行貨幣
上月底已發行

總額
本月內已換股

款額
本月底已發行

總額
本月內因此發行的
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
行的發行人新股份

數目

1.

股份代號（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如適用）
（日╱月╱年） （  ╱  ╱    ）

2.

股份代號（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如適用）
（日╱月╱年） （  ╱  ╱    ）

3.

股份代號（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如適用）
（日╱月╱年） （  ╱  ╱    ）

4.

股份代號（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如適用）
（日╱月╱年） （  ╱  ╱    ）

總數C.（普通股）
（優先股）

（其他類別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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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行將予上市的發行股份所訂立的任何其他協議或安排，包括期權（但不包括根據股份
期權計劃發行的期權）（不適用）

詳情，包括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日╱月╱年）
（如適用）及可發行股份類別

本月內因此發
行的發行人新
股份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
能發行的發行
人新股份數目

1.
（  ╱  ╱    ）

股（註1）

2.
（  ╱  ╱    ）

股（註1）

3.
（  ╱  ╱    ）

股（註1）

總數D.（普通股）
（優先股）

（其他類別股份）



適用於主板及創業板上市發行人

已發行股本的其他變動

發行類別

本月內因此發行的發行人

新股份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行的發

行人新股份數目

1. 供股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2. 公開招股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3. 配售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4. 紅股發行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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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股代息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6. 購回股份 所購回股份類別（註1）

註銷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7. 贖回股份 所贖回股份類別（註1）

贖回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8. 代價發行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9. 資本重組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發行類別

本月內因此發行的發行人

新股份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行的發

行人新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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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請註明）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註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  ╱  ╱  ）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  ╱  ╱  ）

沒有 沒有

總數E.（普通股） 不適用

（優先股） 不適用

（其他類別股份） 不適用

本月普通股增加╱（減少）總額（即A至E項的總和）： (1) 不適用

(2) 不適用

本月優先股增加╱（減少）總額（即A至E項的總和）： 不適用

本月其他類別股份增加╱（減少）總額（即A至E項的總和）： 不適用

（此數目應相等於上文第II項（「已發行股本變動」）內的相關數字。）

發行類別

本月內因此發行的發行人

新股份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行的發

行人新股份數目



適用於主板及創業板上市發行人

IV. 確認

我們在此確認，據我們所知所信，發行人在本月發行的每項證券（如第III部所述但未曾於
根據第13.25A條所刊發的報表中披露）已獲發行人董事會正式授權批准，並在適用的情況下：

（註2）

(i) 上市發行人已收取其在是次發行應得的全部款項；

(ii) 已履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資格」項下所規定有關上市的一
切先決條件；

(iii) 批准證券上市買賣的正式函件內所載的所有條件（如有）已予履行；

(iv) 每類證券在各方面均屬相同（註3）；

(v)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規定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存檔的全部文件已經正式存
檔，而一切其他法律規定亦已全部遵行；

(vi) 確實所有權文件按照發行條款的規定經已發送╱現正準備發送╱正在準備中並將會
發送；

(vii) 發行人的上市文件所示已由其購買或同意購買的全部物業的交易已完成；全部該等
物業的購買代價已予繳付；及

(viii) 有關債券、借貸股份、票據或公司債券的信託契約╱平邊契據經已製備及簽署，有
關詳情已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存檔（如法律如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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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如有）：

呈交者： 馬炎

職銜： 董事
（董事、秘書或其他獲正式授權的人員）

註：

1. 請註明股份類別（如普通股、優先股或其他類別股份）。

2. (i)至(viii)項為確認內容的建議格式，可按個別情況予以修訂。如發行人早前已就某證券發行
於根據第13.25A條所刊發的報表中作出有關確認，則不需要於此報表再作確認。

3. 在此「相同」指：

• 證券的面值相同，須繳或繳足的股款亦相同；

• 證券有權領取同一期間內按同一息率計算的股息╱利息，下次派息時每單位應獲派發
的股息╱利息額亦完全相同（總額及淨額）；及

• 證券附有相同權益，如不受限制的轉讓、出席會議及於會上投票，並在所有其他方面享
有同等權益。

4.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附加指定的續頁。


